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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便民摊群点及夜市摊点管理办法

(征求意见稿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，规范便民摊群点及夜市

摊点的设置与管理，满足市民生活需求，规范商户经营行为，

维护城市市容秩序，全力打好提振消费硬仗，有效促进夜间经

济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陕

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》《陕西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及摊

贩管理条例》《宝鸡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法律

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宝鸡市范围内经批准设立的便民摊

群点及夜市摊点外摆的设置、经营及其监督管理活动。

本办法所称便民摊群点及夜市摊点是指在划定的区域内临

时占用城市道路、空闲场地设置的，位置相对固定、摊点相对

集中，在规定时间和范围内从事个体经营的场所。

第三条 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设置和管理坚持以人为本、

科学布局、规范有序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是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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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。市场监管、应急消防、卫生健康等部门和属地镇街按

照各自职责协同配合管理。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县区城市管理执法局（大队）负责辖

区内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的设置备案和日常监督管理。便民

摊群点、夜市摊点主办方（管理方或第三方）负责维护日常经

营秩序和环境卫生保洁。

第二章 设置规定

第五条 摊点的设置需综合考虑城市商业布局、居民消费习

惯、交通状况、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。由辖区城市管理执法部

门牵头，会同市场监管、商务、卫健、应急、交管、镇街（社

区）等部门，统筹考虑市容、食品安全、交通、噪声、卫生防

疫等因素，征求相关部门及社区意见并进行公示，报经县区政

府同意后，向社会公告。

第六条 便民摊群点的设置应遵循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一般设置在背街小巷、城市空地、居民社区内部等

不影响主次干道通行的区域，并根据城市建设和发展情况及时

予以调整。

（二）集贸市场周边原则上不再设置同类便民摊群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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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得占城市绿地、占压盲道、堵塞消防通道和应急

救援通道。

（四）市区中、小学校校门外道路两侧 100 米范围内和县

城中、小学校校门外道路两侧 50 米范围内，不得设置便民摊群

点。

第七条 夜市摊点的设置应遵循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具备条件的空闲场地、特色街区或经批准外摆的区

域。

（二）人行道宽度少于 3 米的区域不予设置夜间摊点及外

摆点位，确保行人通行空间。

（三）由辖区城市管理执法部门现场勘定，划定具体经营

区域，明确摆放范围。

（四）市区中、小学校校门外道路两侧 100 米范围内和县

城中、小学校校门外道路两侧 50 米范围内，不得设置夜市摊点。

第三章 管理规定

第八条 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推行“十个统一”，即统一

管理标准、统一登记备案、统一挂牌亮证、统一划定经营区域、

统一经营时间、统一铺设环保地垫、统一配备垃圾收集容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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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签订承诺书、统一使用清洁能源及环保炉具、统一执法监

管责任。

第九条 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应当设置标志牌，公示摊点

名称、经营时间、经营范围、管理制度、监管单位、责任人、

投诉电话等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条 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的经营者应当符合食品安

全、环境卫生、消防、公共安全等管理规定。

第十一条 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经营范围原则上限于果

蔬、餐饮、农副产品、小商品售卖，以方便群众和农民自产自

销为主。

第十二条 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经营应遵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定点定位，划行规列，摆放有序，严禁私搭乱建亭

篷、遮阳伞等，严禁乱拉乱接电线和彩灯。

（二）严格遵守经营时间，定时开放与撤收。经营结束后，

须在 30 分钟内完成场地清理，达到“场清地净”的标准。

（三）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和保洁人员，对摊点正常经营秩

序、环境卫生进行全天候保障，垃圾做到日产日清。

（四）严禁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产生噪音的方式招揽

顾客。经营户有义务劝导消费者文明就餐，制止大声喧哗、赤

膊等不文明行为，噪音分贝阈值不得超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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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污染防治法》《声环境质量标准（GB 3096-2008）》规定范

围，防止噪音扰民。

（五）夜市摊点经营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22:00。对于设置在

独立广场、不影响居民休息的集中夜市区域，经批准可适当延

长经营时间。

（六）统一配备垃圾收集设施，定时清理，铺设环保地垫，

保持地面清洁。

（七）涉及油烟排放的餐饮、烧烤摊点，食品制作必须在

店内进行操作，严禁露天烧烤。

（八）餐饮摊点要严格遵守液化气安全使用相关规定，建

立液化气罐定期巡检台账，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简易培训，并将

应急灭火器材定点摆放。

（九）严禁现场宰杀活禽、水产品；严禁售卖鸟类等野生

动物及其制品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建立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管理台账和档案，实

行“一户一档”。县（区）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定期对摊点开

展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责令限期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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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建立退出机制，轻微违规首次约谈提醒、限期整

改，对不服从管理、未按标准经营、被群众多次投诉且整改不

到位的经营者，由辖区城管部门取消其经营资格。对于出现食

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环保等重大安全隐患且无法整改的经营区

域，应坚决予以取缔。

第十五条 因城市建设或其他活动等需要撤销、迁址的，由

辖区城管执法部门报县（区）政府核准后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在摊群点设置和管理过程中，有关人员不依法履

行监管职责的、吃拿卡要的，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

私舞弊的情形，由其上级机关、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依法给予

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如遇恶劣天气、政府重大活动或上级临时调整要

求，所有摊点须无条件暂停或停止经营。

第十八条 便民摊群点和夜市摊点经营户应与主办方（管理

方或第三方）签订服务协议，并向主办方（管理方或第三方）

适当缴纳城市道路占用费。收费标准参照《关于取消部分行政

事业性收费项目、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（陕财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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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19]26 号）》执行，杜绝乱收费行为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31

年 月 日。原《宝鸡市市区便民摊群点管理办法》（宝市

城管办发〔2019〕11 号）同时废止，原相关管理办法与此不一

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